罗消安委〔2022〕7号


罗山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开展仓库

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各工作点、各社区，各有关部门，市直派驻有关单位：

为深刻吸取近期火灾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加强夏季仓库消防安全管理，切实消除安全隐患，决定开展仓库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整治范围

街道辖区内的所有仓库均列入本次专项整治范围，重点整治存放可燃物品的仓库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即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。

三、整治目标

在前期专项整治的基础上，对现有底数台账进行梳理归纳，并在排查整治过程中及时滚动更新，督促仓库所属企业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加强日常安全巡查，完善消防安全设施，整改消防安全隐患，提高管理人员安全素质，加强日常安全巡检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提升仓库安全防火能力，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。

四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仓库不同生产经营单位之间防火分隔是否到位；

（二）是否按照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要求进行防火分区；

1．丙类仓库耐火等级为二级（框架结构）：单层仓库每座占地面积不大于6000㎡，每个防火分区不大于1500㎡；多层仓库每座占地面积不大于4800㎡，每个防火分区不大于1200㎡；高层仓库每座占地面积不大于4000㎡，每个防火分区不大于1000㎡。

2．丙类仓库耐火等级为三级（钢结构等）：单层仓库每座占地面积不大于2100㎡，每个防火分区不大于700㎡；多层（最多允许3层）仓库每座占地面积不大于1200㎡，每个防火分区不大于400㎡。

（三）是否存在不安全用电行为（按照《晋江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指挥部关于开展消防安全综合整治“雷霆”行动电气火灾隐患专项治理的通知》要求执行）；

（四）建筑之间是否搭盖或堆放货物占用防火间距；

（五）库存物品应当分类、分垛储存，每垛占地面积不宜大于100㎡，垛与垛间距不小于1m，垛与墙间距不小于0.5m，垛与梁、柱间距不小于0.3m，主要通道的宽度不小于2m；

（六） 库房内不准设置移动式照明灯具，照明灯具下方不准堆放物品，其垂直下方与储存物品水平间距离不得小于0.5m；

（七）仓库内是否按要求安装防火门、感烟报警器、防爆灯、喷淋、灭火器、室内消火栓或消防卷盘、应急灯、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安全设施；

（八）仓库内是否具备双通道，且保持通道、楼梯通畅，上下连通；

（九）仓库内是否存在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楼梯、过道、安全出口等消防逃生通道；

（十）同一仓库主体建筑存在两个以上不同经营主体的，出租人是否负责并明确专（兼）职管理员对公共消防设施统一管理；是否签订明确安全职责的租赁合同。

五、整治要求

（一）细化分工，统筹推进。各工作点、各社区和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，充分认识开展仓库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、必要性，结合“雷霆”行动、消防安全整治“回头看”、电气火灾隐患专项整治等工作统筹开展、细化分工、明确责任，确保各项工作有专人负责、落实落细。

（二）全面摸排，及时归档。各工作点、各社区和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对辖区仓库的排查整治力度，有条件的可以聘请第三方消防服务机构协助排查整治工作，逐家填写《仓库消防安全条件排查表》（附件1），由仓库主要负责人、实地检查人员共同签字确认后报街道消安办存档，做到“一幢不漏”，并于每周四汇总形成《罗山街道仓库消防安全管理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报送街道消安办。

（三）加强执法，顶格处置。对排查中发现的存在“三合一”，违规生产、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，安全出口、疏散楼梯数量不足或者被严重堵塞、占用、封闭等3种情形之一且无法当场改正的，应责令停产停业、并将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搬离建筑。对存在问题且拒不整改的，由各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，直至取缔关闭；按时限完成隐患整改的，由属地工作点、社区组织进行现场复查、销号。

（四）强化意识，压实责任。对于厂房仓库等生产经营储存场所发生火灾事故的，将严格按照《晋江市消防安全反向约束工作机制（试行）》（晋委办发〔2020〕26号）实施责任倒查，对检查不到位或流于形式、负有监管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。
附件：1．罗山街道仓库安全条件排查表

2．罗山街道仓库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
罗山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
2022年7月8日
附件1

罗山街道仓库消防安全条件排查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月    日
	仓库使用单位
	　
	主要负责人及联系电话
	　

	地址
	
	楼层
	      层
	使用面积
	           ㎡

	工商营业执照
	□已办理，证号：

□未办理；
	是否签订明确安全职责租赁合同
	□是
□否　

	主体建筑情况
	占 地 面积：         平方米；

层      数：共       层；

建筑总面积：         平方米；

建筑总高度：         米；
	主体建筑存在两个以上不同经营主体的，出租人是否对公共消防设施统一管理
	□是

□否

	储存物品类别
	□服装；□制鞋；□电镀；□漂染；

□食品；□伞具； □玩具、文具；

□纺织；□纸制品；□物流；□其他：
	★是否违规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
	□是

□否

	★是否存在三合一
	□是

□否
	是否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
	□是，2022年至今共     次；

□否

	★各层安全出口情况
	一层   个；二层   个；三层   个；四层   个；五层   个；六层   个；七层   个          

	功能设置及防火分隔情况（防火分隔是指是否采用实体墙和甲级防火门、窗进行分隔）
	仓库内是否设置办公室
	　
	是否进行防火

分隔
	是,□不燃材料□可燃材料

□否　

	
	仓库是否毗邻车间（种类）
	　
	是否进行防火

分隔
	是,□不燃材料□可燃材料

□否　

	
	是否设置丙类液体储罐（种类）
	　
	是否进行防火

分隔
	是,□不燃材料□可燃材料

□否　

	
	是否与其他企业租在同一层
	　
	是否进行防火

分隔
	是,□不燃材料□可燃材料

□否　

	疏散楼梯是否设置防火门（封闭楼梯间）
	□是

□否
	是否对线路套管
	□是

□否

	灭火器、室内消火栓或卷盘数量及完好情况
	有，□完好□损坏

□否　
	★防火分区面积是否符合规范
	是，□单层□多层□高层

□否

	应急照明灯、疏散指示标志、防爆灯
	有，□完好□损坏

□否
	堆垛面积是否小于100㎡
	□是

□否

	自动喷水系统、感烟报警器
	有，□完好□损坏

□否　　
	垛与垛间距是否大于1m，垛与墙间距是否大于0.5m，垛与梁、柱间距是否大于0.3m
	□是

□否

	库房内是否设置移动式照明灯具。照明灯具下方是否未堆放物品，其垂直下方与储存物品水平间距离是否小于0.5m
	□是

□否
	主要通道的宽度是否大于2m
	□是

□否　

	消防水池位置（屋顶或地下）
	有，□屋顶□地下

□否　
	容量：     m³
	建筑之间是否搭盖或堆放货物占用防火间距
	□是

□否

	★仓库内是否存在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楼梯、过道、安全出口等消防通道
	□是

□否
	是否进行灭火应急疏散演练
	□是

□否

	其他隐患：

	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人员：


附件2

罗山街道仓库消防安全管理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	序号
	仓库使用单位
	地址
	负责人
	联系电话
	是否存在重大隐患
	存在问题
	检查及整改情况
	是否整改完毕

	　
	　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评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罗山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7月8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